《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
申报表(B类) 》填报说明
一、本表为实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在月(季)度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使用。
二、表头项目

1、“税款所属期间”：为税款所属期月（季）度第一日至所属期月（季）度最后一日。
年度中间开业的，“税款所属期间”为当月(季)开始经营之日至所属月（季）度的最后一日。次月(季)度起按正常情况填报。
2、“纳税人识别号”：填报税务机关核发的税务登记证件号码（15位）。

3、“纳税人名称”：填报税务机关核发的税务登记证件中的纳税人全称。

三、具体项目填报说明

1、第1行 “收入总额”：填写本年度累计取得的各项收入金额。

2、第2行“不征税收入”：填报纳税人计入收入总额但属于税收规定不征税的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政府性基金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3、第3行“免税收入”：填报纳税人计入利润总额但属于税收规定免税的收入或收益。

4、第4行“应税收入额”：根据相关行计算填报。第4行=第1-2-3行

5、第5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填报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6、第6行“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行计算填报。第6行=第4×5行。

7、第7行 “成本费用总额”：填写本年度累计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金额。 

8、第8行“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填报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9、第9行“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行计算填报。第9行=第7÷（1-8行）×8行。

10、第10行 “税率”：填写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25%税率。

11、第11行“应纳所得税额” 

（1）按照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人，第11行=第6×10行

（2）按照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人，第11行=第9×10行

12、第12行“已预缴所得税额”：填报当年累计已预缴的企业所得税额。

13、第13行“应补（退）所得税额” ：根据相关行计算填报。第13行=第11-12行。当第13行≤0时，本行填0。

14、第14行“税务机关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填报税务机关核定的本期应当缴纳的税额。
四、表内表间关系

1、第4行=第1-2-3行

2、第6行=第4×5行

3、第9行=第7÷（1-8行）×8行

4、第11行=第6（或9行）×10行

 5、第13行=第11-12行。当第13行≤0时，本行填0

